
國立聯合大學生物安全會設置辦法 

 
107 年 1 月 16 日第 120 次行政會議通過 

第一條 為維護本校教職員工生從事生物相關實驗研究及教學之安全，依衛生福利部「傳染

病防治法」及「感染性生物材料管理辦法」規定，設置「國立聯合大學生物安全會」

（以下簡稱本會）。 

第二條 本會組成人員如下： 

        一、校長或副校長為當然委員並任召集人。 

        二、本會置執行秘書一人由校長遴聘，成員由執行秘書就生物安全第二等級以上實 

             驗室或保存場所主管、管理人員、工程技術人員或其他具備專業知識人員，推 

             舉四至六人，簽請校長任命之。 

             本會成員任期兩年，期滿得續聘，成員因故出缺，由執行秘書另行推舉遞補。 

第三條 本會任務如下： 

        一、訂定實驗室生物安全、生物保全管理政策及規定。 

        二、審核第二級以上危險群病原體或生物毒素之持有、保存、使用、處分或輸出入。

三、審核使用第二級以上危險群病原體或生物毒素之實驗室生物安全等級。 

        四、審核實驗室、保存場所之生物安全、生物保全緊急應變計畫。 

        五、審核實驗室、保存場所之新建、改建、擴建、啟用或停止運作計畫。 

        六、審核實驗室、保存場所之生物安全、生物保全爭議事項。 

        七、督導每年實驗室、保存場所之生物安全、生物保全內部稽核及缺失改善。 

        八、督導生物安全實驗室人員之生物安全訓練。 

        九、督導辦理實驗室工作人員健康檢查。 

        十、審核及督導其他有關感染性生物材料、實驗室、保存場所之生物安全、生物保 

            全管理事項。 

        十一、處理、調查及報告實驗室、保存場所之生物安全、生物保全意外事件。 

第四條 本會應每學期至少開一次，必要時由召集人開臨時會議，並得邀請相關專家學者列 

        席指導。 

第五條  本會議之召開需有四分之三（含）以上出席；會議之決議需有出席人數之二分之一 

        （含）以上通過。 

第六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